
关于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

注销之会计处理意见的说明 

           上会师报字（2013）第0771号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

报表，包括2012 年12 月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2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

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以下简称“财务报表”)，并于2013年4月13日签发

了上会师报字(2013)第0768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在审计中，我们注意到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

量进行调整以及第一个行权期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在本报

告期内公司进行的会计处理如下： 

     1、冲回2012年已确认的第一个行权期股权支付费用83.91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2、2013年不再继续确认第一个行权期股权支付费用。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每个会计年度对公司财务业绩指

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指标作为激励对象行权的必要条件。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指标为：以2010年净利润为

基数，201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5%；以201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12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25%。上述净利润指标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净利润。若公司业绩考核达不到上述条件，则激励对象相对应行权期所获

授的可行权数量由公司注销。 



    公司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实际完成情况

为：2012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49,644,442.12元，比201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5,270,381.64元增长 40.75%，增长率

高于35%，达到考核指标；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1,009,769,856.38元，比2010年营业收

入914,182,784.28元增长10.46%，增长率低于25%，未达到考核指标。因此，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没有达到。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所获授的可行

权数量即获授期权总量（357万份）的20%计71.4万份由公司注销。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

规定：“等待期是指可行权条件得到满足的期间。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施股权激

励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确定的相关条件，不得随意变更。其中，可行权条件是指能

够确定企业是否得到职工或其他方提供的服务、且该服务使职工或其他方具有获取

股份支付协议规定的权益工具或现金等权利的条件；反之，为非可行权条件。可行

权条件包括服务期限条件和业绩条件。服务期限条件是指职工或其他方完成规定服

务期限才可行权的条件。业绩条件是指职工或其他方完成规定期限且企业已经达到

特定业绩目标才可行权的条件，具体包括市场条件和非市场条件。市场条件是指行

权价格、可行权条件以及行权可能性与权益工具的市场价格相关的业绩条件，如股

份支付协议中关于股价至少上升至何种水平职工可相应取得多少股份的规定。非市

场条件是指除市场条件之外的其他业绩条件，如股份支付协议中关于达到最低盈利

目标或销售目标才可行权的规定。对于可行权条件为业绩条件的股份支付，只要职

工满足了其他所有非市场条件（如利润增长率、服务期限等），企业就应当确认已

取得的服务。股份支付存在非可行权条件的，只要职工或其他方满足了所有可行权

条件中的非市场条件(如服务期限等)，企业应当确认已得到服务相对应的成本费

用。” 



    我们认为，由于公司2012年度股权激励的业绩条件未能满足，所以公司对其股

票期权激励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相关解释和讲解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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